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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董事培訓

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刊發的紀
律行動聲明（「該聲明」），內容有關聯交所就燁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
及於該聲明提述的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吳國卿女士及趙偉豪先生（「相關董事」）
違反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而採取的紀律行動。

誠如該聲明所述，聯交所已指令相關董事須完成 24小時有關監管及法律議題
以及《上市規則》合規事宜的培訓，當中包括以下內容：(i)董事職責；(ii)《企業管
治守則》；及 (iii)《上市規則》第十三、十四及十四A章的規定。

本公司確認，所有相關董事均已完成所需培訓，並已完全遵守該聲明所述的培
訓要求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供完全遵守聯交所指令的書面證明，確認所有相
關董事已完成培訓。

承董事會命
燁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吳國卿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國卿女士、趙偉豪先生、李燕萍女士及
張春英女士；非執行董事李一凡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偉雄先生、陳昌
達先生、陳維洁女士及梁家和先生。


